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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tleness(multiple test piece method)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ISO 812-1991《硫化橡胶低温脆性的测定》。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硫化橡胶在规定条件下经受冲击时不出现脆性破坏的最低温度的程序。

    这样测得的脆性温度(多试样法)不一定是这种材料可以使用的最低温度。因为脆性温度(多试样

法)会随着接触条件，尤其是冲击速度的变化而改变。因此用这种方法获得的数据，只有在变形条件与本

试验所规定的条件相似的应用中，才可预测硫化橡胶在低温下的特性。

1.2 本标准规定了两种程序:程序A是测定脆性温度(多试样法)，程序B是在规定温度下冲击试样。

    程序B用于硫化橡胶的分类和鉴定。

    注:用于测定橡胶涂夜织物的类似试验见GB/T 12584-90

2 弓1用标准

GB 2941 橡胶试样环境调节和试验的标准温度、湿度及时间

GB 9865硫化橡胶样品和试样制备
GB/T 9868橡胶获得高于或低于常温试验温度通则

GB/T 12584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低温冲击试验

3 定义

    本标准使用以下定义:

3.1 脆性温度(多试样法):试样在规定的低温条件下受冲击，不产生破坏的最低温度

3.2 试验速度:在冲击条件下，试验仪器的冲击头与被夹持试样间的相对线速度。

4 仪器和材料

    各种不同类型的冲击器应确保供使用的仪器零件满足下述规定要求。

4.1 试样夹持器和冲击头(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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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头

                                图1 试样夹持器和冲击头

4.1.1试样夹持器应是坚硬的，设计成悬臂梁式夹住试样，在夹持器不变形的情况下，每一个试样应被

稳定地、牢靠地夹住。

4.1.2 冲击头沿着垂直于试祥上表面的方向运动，并以2.。士0. 2 m/s的试验线速度冲击试样，冲击后

移动速度至少在6 mm范围内保持不变。
    为了达到冲击期间和冲击后规定的冲击速度.应注意确保足够的冲击能量，每个试样至少需要

3.0J冲击能量。因此，有必要每次试验限定冲击试样的数量。

    注:满足本标准要求的用电机、电磁线圈、重锤或弹摘驱动的冲击器均可使用，电磁线圈驱动低温冲击器速度校正

4.1.3

方法已在附录A中给出。

仪器基本尺寸如下

  冲击头半径为1.6士。.1 mm{

冲击时，冲击头和试样夹持器之间间隙为6. 4士0.3

冲击头的中心线与试样夹持器之间的距离为8士0.

刀m 1多

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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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温度显示器

    使用热电偶或其他温度传感装置，在试验温度范围内可情确到士0.50C,

    由直径为。.2̂ 0.5 mm康铜丝构成的热电偶符合试验要求。

    热电偶端点或温度计水银球应尽可能接近试样。

4.3 传热介质

    传热介质可采用在试验温度下能保持为流体并对试验材料无影响的液体或气体介质，介质应控制

在试验温度土0.5℃范围内(见GB/T 9868),

    注:可以使用下列流体。

        a. 沮度下降到一60'C:可使用在室温下具有5 mm'八运动枯度的斑硅砚类流体，其化学性质接近干橡胶，不

        易撤、无毒.

        b. 谧度下降到一70'C:可用甲醉或乙醉。

        e.沮度下降到一120'C，用液氮冷却的甲基环己烷液体。

5 试样

试样应按GB 9865制备。用适宜的裁刀从胶片上冲切下来，试样应为下列两种类型之一。

A型:长2540 mm，宽6士1 mm,厚2.0士0. 2 mm的条形试样;

B型:试样厚度为2.0士。. 2 mm，形状和尺寸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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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B型试样

    A型试祥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制备，使用双面平行锐利刀刃裁刀，一次冲切完毕，然后把条型试样

切成规定的长度。

    如果要获得可靠的结果，在试样制备中必须使用锋利裁刀。

6 硫化和试验的时间间隔

除非另有规定，硫化与试验之间的时间间隔应符合GB 2941规定。

了 程序

7.1 程序A

7-1.1 用液体传热介质进行的试验

7.1.1.1 试验开始前应准备好低温槽，并将液体介质调节到试样的起始温度。在低温槽中应放入足够

量的液体，以保证试样浸没深度约为25 mm,

7.1.1.2 把试样固定在试验装置上，并在试验温度下浸泡5 min(见GB/T 9868),

    试样的自由长度应大于19 mm.

    如果冲击器的有效能量达到4.1.2中规定的最小值，每次冲击可用4个A型试样或10个B型试

样。

    正确地固紧夹持器是极为重要的，夹持器紧固应使每个试样所受压力大致相同。

7.1.1.3 在试验温度下，经规定的时间浸泡后，记录温度并对试样进行一次冲击。

7.1.1.4 检查每个试样，确定是否破坏。将试验时出现的肉眼可见的裂纹、裂缝、或小孔、或完全分离成

两片以致更多碎片定义为破坏。当试样未完全断裂时，将试样沿冲击时所形成的弯曲方向弯曲900角，

然后在弯曲处检查试样裂纹。

7.1.1.5 每次冲击都应使用新试样。

7.1.1.6 在确定一种硫化橡胶材料的无破坏的最低温度时，建议将试样在低于预计的无破坏的最低温

度下开始试验，并每隔10℃做一组试验，直到获得无破坏为止。然后将低温槽的温度降低到已观察到破

坏的最高温度，并逐渐升温进行试验。升温幅度建议为2 0C。在每个温度下进行试验，直到在某一温度下

获得无破坏时为止。记录该温度做为脆性的极限温度。

7.1.2 用气体传热介质进行的试验

7.1.2.1 试验开始前应先调节冷冻装置，使试验箱、试验仪器和试样在所要求的温度下达热平衡(见

GB/T 9868)0

7.1.2.2 打开试验箱，除试样在冲击前于试验温度下达到热平衡10 min外，其余按7.1.1.2̂-

7.1.1.6规定的程序进行试验。为了研究结晶作用和增塑剂一时间相关效应，可采用1h以上的热平衡时

间

7.2 程序B

7.2.1 使试样在硫化橡胶鉴定或分类中(见GB/T 9868)规定的试验温度下达热平衡。开动试验装置

对试样进行一次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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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从试验箱中取出试样，允许试样达到标准温度(见GB 2941)。按7.1.1.4中的定义要求检查试

样确定是否出现破坏。

7.2. 3 一次试验至少需要4个A型试样或10个B型试样。冲击时和冲击后的仪器速度如果符合

4.1.2中的要求，一次允许同时冲击4个A型试样或者10个B型试样。

7.2.4 报告硫化橡胶是否合格，如果一组试样中没有任何一个试样破坏，则视为合格。反之，一组试样

中有任何一个试样发生破坏，则视为不合格。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采用本国家标准编号;

b. 试验橡胶材料的全部标志;

c. 使用试样的类型;

d. 所用试祥的数量，每次冲击时被冲击试样的数量;

e. 使用的传热介质及所用试验设备类型;

f. 使用的程序A或程序Bi

9 试验温度;

h. 用程序A情况下的脆性温度(多试样法);

1. 用程序B情况下橡胶材料是否合格;

J 试验人;
k. 审核人;

1.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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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电磁线圈低退冲击试验机速度校正

            (参考件)

A1 试验前的速度杖正

Al. 1 原理

    在试验机冲击机构上放置一钢球，当冲击头因接触机械止动器而停止向上运动时，可测量此时钢球

的上升高度h,钢球减速方式符合重力作用下自由运动物体规律。

A1. 2 程序

Al. 2.1 固定球架

    拧下把导杆固定到电磁线圈电枢架上的任意一个螺母，把球架(见图A1)上小孔套在导杆上，重新

上螺母并紧固。

A1. 2. 2 调节冲程或冲击头

    取下电磁线圈上的金属防护罩，伸展开橡胶缓冲垫(见图A2)把它围在电枢上，将电磁线圈防护罩

放回原处。在仪器的试样夹持器中插入标准试样，用手抬起冲击装置，直到达到冲程的底部。仪器的冲

击头应与试样接触，但不能深入试样平面，如果冲击头没有接触试样，应取出橡胶缓冲垫，并用较薄的缓

冲垫替换。反之，如果冲击头进入试样平面，缓冲垫应换一个较厚的。

A1-2.3放置钢球和测量管
    把直径为19 mm的钢球放在球架上(理论上，钢球向上行程不取决于球的质量，然而如果质量太大

可能阻碍冲击头的运动。)内径最小为25.4 mm的玻璃或透明塑料管，垂直地放在钥球的正上方，管子

应具有5 mm为分度的刻度。当钢球在冲击机构的冲程顶部时零刻度的位置对准钢球的顶部。

A1. 2. 4 测量和计算

    按上述试验装备，在没有试样和浸演介质时，开动电磁线圈，读出钢球高度，精确到5 mm。做至少

五次试验，取其平均值。确定冲击头速度v(m/s)，公式如下:

                                        。= 丫厄又h ························⋯⋯(Al)

式中:8- 重力加速度，m/S'(9. 8 m/s');

      h- 钢球平均高度，m,
    注:冲击器的校正侧量应在实验台或混凝土地面等无弹性的表面上进行.因为弹性基座可能吸收某些冲击能量，从

        而降低球高度值.

A2 试验期间的速度校正

A2.1 试验仪器装有球架、钢球和测量管(见A1)，但没有橡胶缓冲垫(按正常操作条件试验)，在无试

样和浸溃介质时，开动电磁线圈，读出钢球高度，精确到5 mm，作10次测量，从中读出钢球的最大和最

小高度值，用Al. 2.4中的公式确定冲击器速度范围。此范围称为“冲程顶部速度范围“。

A2.2 试验仪器装备按A2.1中所述，但有试样和浸渍介质.脆性试验按第7章方法进行，每次开动电

磁线圈读出钢球高度。再把钢球高度转换为速度如Al. 2.4所述。如果速度处于冲程顶部的预定速度范

围内则试验视为有效，如果速度是在预定范围之外则视为无效，不应提出试验报告。连续试验无效时，调

节冲程顶部的速度在容许的预定范围内，可以通过减少每次冲击试样的个数实现。

A2.3 全部速度校正典型例子如下:

    以下是电磁线圈驱动试验仪器速度校正全部程序的典型例子。

    a. 按Al规定方法在无试样和浸渍介质情况下，冲击头在试验仪器冲击点的冲击速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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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m/s，此速度在4.1.2规定限制范围内。

    b. 按A2.1规定方法，在无试样和浸渍介质情况下，冲击头在冲程顶部的速度范围为2.5-

2. 7 m/s，此范围已构成本试验系列的容许范围。每次测冲击点的冲击头速度时，都应确认容许范围。

        按A2.2规定程序，试验仪器内装有试样和浸演介质，第一次电磁线圈驱动冲击过程中，冲程

顶部的冲击头速度可达2.5 m/s，此速度在容许范围内，本试验有效。

    d. 第二次、第三次电磁线圈驱动冲击过程中，冲程顶部的速度分别为2.4 2.3 m八，这些速度在

容许范围之外，这两次试验无效。

    e.可按A2.2程序调节，提高冲程顶部速度。

    f. 第四次和以后全部连续的电磁线圈驱动冲击过程中，冲程顶部的速度可达2.5 2.7 m/s，这

些试验结果有效。

图A1 球架

砂-邵

理度-70IRHD

图A2 橡胶缓冲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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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化工部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归口。
本标准由沈阳第四橡胶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脱锐、吕和仁、李兆云。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化学工业部部标准HG 4-841-814硫化橡胶脆性温度的测定方法》作废


